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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知局促〔2024〕34 号

关于确定 2024 年园区知识产权集中托管项目
承担单位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上海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知局规〔2022〕

1 号）的规定，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园区知识产权

集中托管项目申报与评定工作。经专家评审、网上公示等程序，

确定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、上海交大科技园闵行园、上海交大

科技园南桥园区等3家园区为2024年园区知识产权集中托管项

目承担单位。

项目单位要以中小企业知识产权需求为牵引，坚持转化运

用导向，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托管制度体系，优化内外部协作工

作机制，强化资源和人才支持，拓展知识产权托管服务范围，

切实提高知识产权托管效能。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重要情况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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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请及时上报我局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
2024 年 8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张燕山；电话：021-23170420）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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